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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謹提述龍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二十四日所刊發有

關截至二零零九年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業績之盈利警告。 

 

本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澄清於業績公佈內，不慎出現之以下手文之誤，並須

就此作出修訂： 

 

於盈利警告中文版內，最後一段的最後一句之日期不慎誤為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

日。董事會謹此澄清正確日期應為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公佈本公司截至二零零

九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全年業績。本公司謹此就因上述錯誤引起的

任何不便之處致歉。 

 

 

承董事會命 

龍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 
王子安 

 

香港，二零零九年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董事為梁麟先生、梁鍾銘先生、鍾炳權先生、鄭潤弟女士、 

王子安先生、葉添鏐先生、王霖太平紳士 O.B.E., J.P.、高秉華先生及賴恩雄先生。 


